附件1
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
企业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许可审批）告知承诺书
基本信息
（一）政府部门
名称：                                              
咨询电话：                                      
（二）申请人
    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人：           联系方式：                   
     (三)委托代理人
     姓名：             联系方式：                         
     证件类型：         证件编号：                             
政府部门告知
办理事项
 名称：企业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许可审批） 
（二）事项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11条：企业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必须经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责管理拍卖业的部门审核批准。
2.《拍卖管理办法》（2019年修订）第12条：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按照下列程序办理：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应当先经企业或分公司所在地市级商务主管部门审查后，报省级商务主管部门核准并颁发拍卖经营批准证书。省级商务主管部门对企业及分公司申请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可以采取听证方式。拍卖经营批准证书由省级商务主管部门统一印制。
（三）法定条件
本行政审批事项获得批准应当具备下列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
1.有一百万元人民币以上的注册资本；
　　2.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章程；
3.有固定的办公场所；
　　4.有至少一名拍卖师；
　　5.有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拍卖管理办法》规定的拍卖业务规则；
　　6.符合商务主管部门有关拍卖行业发展规划。
    （四）办理流程
1.提交申请。申请人可以通过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综合窗口提交《中国（北京）自由贸易试验区企业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许可审批）告知承诺书》。
2.作出决定。对申请人现场提交的相关材料进行形式审查，符合规定的予以受理，当场作出同意决定，并制发《拍卖经营批准证书》；不符合规定的，不予受理并告知理由。
（五）申报材料
1.北京市商务局行政许可事项申请书（拍卖）（纸质原件1份）；

2.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授权委托书（纸质原件1份）；
    3.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纸质复印件1份）；
4.企业（分支机构）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申请书（纸质原件1份）；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师执业资格证书、拍卖师执业注册记录卡及拍卖师变更注册申请表（纸质复印件1份）；

6.拍卖规则（纸质原件1份）。

申请拍卖企业分支机构，除提交以上1至6项材料外，还需提交：上级公司《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及拍卖企业最近两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表（纸质复印件各1份）。
（六）已经提交和需要补充提交的材料
1.下列材料，申请人已经提交（请在□内打√）：
□1.北京市商务局行政许可事项申请书（拍卖）；

□2.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授权委托书；
□3.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企业（分支机构）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申请书；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师执业资格证书、拍卖师执业注册记录卡及拍卖师变更注册申请表；

□6.拍卖规则。

如申请拍卖企业分支机构：

□上级公司《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拍卖企业最近两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表。
2.下列材料，申请人应当补充提交（请在□内打√）：
□1.北京市商务局行政许可事项申请书（拍卖）；

□2.办理行政许可事项授权委托书；
□3.受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4.企业（分支机构）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申请书；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师执业资格证书、拍卖师执业注册记录卡及拍卖师变更注册申请表；

□6.拍卖规则。

如申请拍卖企业分支机构：

□上级公司《拍卖经营批准证书》

□拍卖企业最近两年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年度财务会计报表。
（以上由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填写）

（七）日常监管
北京市商务局对企业提供的资料进行全覆盖核查，制作工作记录，补充到企业档案中。
  通过核查发现申请人实际情况与承诺内容不符的，区分情况依法处理。未履行承诺的，属于轻微违诺失信和一般违诺失信的，责令限期整改，逾期不整改或整改后仍未达到条件的，撤销《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属于严重违诺失信的，直接撤销《拍卖经营批准证书》。作出虚假承诺的，直接撤销《拍卖经营批准证书》，并依法追究申请人相应法律责任。

（八）违诺失信惩戒                                                     
     1.未履行承诺行为分类。核查情况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实行差异化信用管理。未履行承诺行为分为轻微违诺失信、一般违诺失信及严重违诺失信和虚假承诺三种情形。轻微违诺失信，是指因无故提供资料不齐全或信息不准确等行为；一般违诺失信，是指提供资料与事实有出入或不能提供必要的准确材料等行为；严重违诺失信和虚假承诺，是指提供虚假材料、逾期不整改、整改后仍达不到要求及审批部门认定的其他虚假承诺等行为。
    一年内，申请人办理企业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事项累计发生轻微违诺失信行为三次以上（含）的，按一般违诺失信情节处理；申请人办理企业取得从事拍卖业务的许可事项累计发生一般违诺失信行为两次以上（含）的，按严重违诺失信和虚假承诺情节处理。
    2.惩戒措施。轻微违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只记录不公示；一般违诺失信行为信息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对外公示，公示期最短为一个月，最长为六个月；严重违诺失信和虚假承诺行为信息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并对外公示，公示期最短为六个月，最长为一年。
    3.失信修复。申请人可以采取作出信用承诺、完成信用整改等方式进行信用修复。信用修复完成后，可以视情况将公示期相应缩短1-6个月。对于完成信用修复的申请人，应当停止公示其失信信息，并将违诺主体修复信息纳入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
    （九）申诉渠道 
    申请人对审批过程及相关决定存在异议，可以向审批部门进行说明、申辩，或者向审批部门公布的电话、上级主管部门、“12345热线”投诉。
申请人认为公共信用信息服务平台记载的申请人违诺失信信息与实施不符或者依法不应当公开的，可以向市经济信息化部门书面提出异议申请，并提供相关证明材料。
                 三、申请人承诺
    申请人现自愿作出下列承诺：
    1.所填写的基本信息、提交的所需材料真实、合法、有效、完整；
2.已经知晓政府部门告知的全部内容；
    3.已达到相应的标准，具体是：                                                 
                                                  ；
4.愿意承担未履行承诺、虚假承诺的法律责任，以及政府部门告知的各项惩戒措施；
5.所作承诺是申请人真实意思的表示。
（以下内容为二选一）
□1.申请人作出承诺的                   
申请人签名/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2.由委托代理人代替申请人作出承诺的    政 府 部 门（章）：                
委托代理人签名：                        日     期：      年   月    日
日           期：       年    月    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政府部门与申请人各执一份）  
